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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区管理办法》印发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区管理办法》的通知

林造发〔2018〕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现将我局修订的《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区管理办法》（见附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各地执行中如有问题和建

议，请及时向我局反映。

    特此通知。

    附件：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区管理办法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8年7月3日

    附件

    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区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区管理，防止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传播扩散，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贸易安全，根据

《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14〕26号）等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制定本办法。

    一、疫情认定与公布 

    各地在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和检疫工作中，发现疑似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的，应当立即取样并送至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指

定的专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经鉴定机构鉴定确认为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逐级上报疫情，并组织疫情

普查，确定疫情发生范围和程度。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公布。其中，松材线虫病和美国白蛾疫情由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公布，其他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公布。

     二、疫区划定与公布 

    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发生地应当划定为疫区。疫区一般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划定。划定后的疫区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

公布，其中松材线虫病和美国白蛾的县级疫区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公布，其他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区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报请

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备案。疫区每年至少公布一次。

    三、疫区撤销 

    疫区划定公布后，各地要加强疫区疫情的监测、检疫和除治工作，及时根除疫情，撤销疫区。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经除治

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可撤销疫区：

    （一）疫区内连续2年没有发现该种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的。

    （二）疫区内没有该种全国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可危害的寄主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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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区撤销应当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查定和评估后提出。疫区撤销程序与划定、公布程序相同。

    本办法自2018年8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3年7月31日。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全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疫区管理办法》（林造发

〔2013〕1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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